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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75        股票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28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沙钢集

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钢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0

年度公司预计将与控股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集团”）及

其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销售原材料

及产成品、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等事项。2019 年度公司及淮钢公司与上述关联

方共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6.33 亿元，预计 2020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将不超过 46.20 亿元。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何春生先生、

钱正先生回避了表决；关联监事连桂芝女士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沙钢集团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经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120,000.00 38,040.19 209,867.13 

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30,000.00 21.13 20,240.38 

上海砼飞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50,000.00 5,019.77 3,034.95 

沙钢（连云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8,000.00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6,000.00 7,162.96 38,420.70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辅材料 市场价 200.00 9.52 36.84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5,820.00 266.55 3,1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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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3,800.00 294.79 1,866.32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 矿粉 市场价 72,000.00   

苏州鑫畅恒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3,500.00 1,580.62 9,127.30 

张家港沙钢盛德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7,000.00   

小计   376,320.00 52,395.52 286,319.57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及动力 

上海肇赫贸易有限公司 燃料 市场价 3,000.00 186.22 6,715.84 

小计   3,000.00 186.22 6,715.84 

接受关联

人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800.00  597.28 

小计   800.00  597.28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盛隆化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25,000.00   

山东同泰能化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10,000.00   

张家港保税区昌荣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 600.00 569.95  

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4,000.00 299.55 8,178.36 

沙桐（泰兴）化学有限公司 副产品 市场价 3,500.00 327.08 2,566.33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7,000.00 1,113.65 4,472.18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2,000.00   

张家港保税区锦德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7,000.00  6,576.09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1,500.00 21.24 1,163.52 

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 钢材 市场价 600.00 12.04 165.65 

小计   81,200.00 2,343.51 23,122.13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500 101.50 451.81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180   

小计   680 101.50 451.81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 

原材料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209,867.13 245,000.00 32.91% -14.34% 

2019 年 8

月 16 日

《关于调

整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临

2019-049

） 

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矿粉 20,240.38 24,300.00 3.17% -16.71% 

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38,420.70 40,000.00 6.02% -3.95%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原辅材料 36.84 200.00 0.01% -81.58%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0.00 300.00 0.00% -100.00%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原材料 3,144.22 3,720.00 0.49% -16.28% 

江苏沙钢集团鑫瑞特钢有限公司 原材料 1,866.32 5,000.00 0.29% -62.67% 

上海砼飞贸易有限公司 矿粉 3,034.95 6,000.00 0.48% -49.42% 

张家港恒昌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611.73 1,000.00 0.10% -38.83% 

上海衔创贸易有限公司 原材料 1,769.38 2,700.00 0.28% -34.47% 

苏州鑫畅恒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9,127.30 14,000.00 1.43% -34.81% 

小计  288,088.95 342,220.00   

向关联人 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燃料 27,112.43 42,600.00 10.34%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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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燃料

和动力 

上海肇赫贸易有限公司 燃料 6,715.84 10,000.00 2.56% -32.84% 

小计  33,828.27 52,600.00   

接受关联

人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劳务费 597.28 800.00 100.00% -25.34% 

小计  597.28 800.00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张家港保税区沙钢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 17,247.97 35,000.00 13.56% -50.72% 

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8,178.36 12,300.00 0.67% -33.51% 

沙桐（泰兴）化学有限公司 副产品 2,566.33 3,700.00 2.02% -30.64% 

张家港玖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4,472.18 7,600.00 0.37% -41.16%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钢材 0.00 2,480.00 0.00% -100.00% 

张家港保税区锦德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6,576.09 17,500.00 0.54% -62.42% 

泰兴沙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1,163.52 1,500.00 0.10% -22.43% 

张家港宏昌钢板有限公司 钢材 165.65 800.00 0.01% -79.29% 

小计  40,370.10 80,88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 30.52 100.00 0.02% -69.48% 

山东荣信集团有限公司 劳务 72.08 100.00 0.06% -27.92%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钢铁有限公司 劳务 349.21 500.00 0.27% -30.16% 

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劳务 0.00 100.00 0.00% -100.00% 

小计  451.81 80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制订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基于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合作关系、实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

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计是合理的，但受市场行情波动、产业链供求变化等影响，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对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是因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沙钢集团法定代表人沈彬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1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张家港市锦丰镇，主营业务：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轧制设备配件、耐火材

料制品、金属结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加工，本公司产品销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沙钢集团资产总额 21,764,956.14 万元，净资产

9,426,382.49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317,700.38 万元，净利润 507,615.53

万元（未经审计）。 

2、江苏沙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物贸”） 

沙钢物贸法定代表人李旭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张家港市锦丰镇振兴路），主营业务：冶金原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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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冶金产品及相关副产品、化工产品、建材产品、矿渣微粉、五金机电批发、

零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沙钢物贸资产总额 1,447,744.25 万元，净资产

242,209.1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019,989.04 万元，净利润 52,864.11

万元（未经审计） 

3、沙钢（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商贸”） 

上海商贸法定代表人沈谦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主营业务：从事金

属材料、矿产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通讯设备、建筑装潢材料等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商贸资产总额 67,781.94 万元，净资产-14.82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2,605.25 万元，净利润-4,319.22 万元（未经审

计）。 

4、张家港保税区沙钢资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资源”） 

沙钢资源法定代表人沈谦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

家港保税区长谊大厦 411A 室，主营业务：冶金原辅材料、冶金设备、冶金产品、

金属材料的贸易。 

截止 2019年 12 月 31 日，沙钢资源资产总额 266,090.15 万元，净资产-3,751.7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95,202.53 万元，净利润 4,971.00 万元（未经审

计）。 

5、上海砼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砼飞”） 

上海砼飞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三双公路 1021 号 10 幢 M1030 室（上海津桥经济开发区）,

主营业务：从事金属材料、矿产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通讯设备、建筑材料

等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砼飞资产总额 30,057.66 万元，净资产-9,915.29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2,959.16 万元，净利润-9,477.42 万元（未经审

计）。 

6、重庆沙钢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沙钢”） 

重庆沙钢法定代表人李旭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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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沙坪坝土主镇土主中路 199 号附 1-165 号，主营业务：货运代理、仓储；批

发、零售：冶金原辅材料、冶金产品及相关副产品、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矿渣

微粉、五金、机电产品。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重庆沙钢资产总额 17,645.43 万元，净资产 3,091.8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1,669.19 万元，净利润 928.59 万元（未经审计）。 

7、张家港保税区锦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德贸易”） 

锦德贸易法定代表人王科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2,8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

家港保税区金税大厦 303A 室，主营业务：以金属材料、炼钢、炼铁原辅材料为

主的转口贸易、国内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间的贸易。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锦德贸易资产总额 25,866.32 万元，净资产 25,147.0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0,892.78 万元，净利润 7,049.68 万元（未经审

计）。 

8、张家港保税区沙钢矿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矿产”） 

沙钢矿产法定代表人李向阳先生，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5 日，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张家港保税区长谊大厦 302C 室，主营业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金属矿石批发；金属材料批发；机械

设备批发；金属制品批发；国内贸易代理。 

9、盛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隆化工”） 

盛隆化工法定代表人徐磊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56,880 万元，注册地址为

滕州市西岗镇，主营业务：生产本公司煤焦化项目的产品甲醇、粗苯、煤焦油、

氧气、氩气、氮气等。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盛隆化工资产总额 332,448.74 万元，净资产

261,148.64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73,865.80 万元，净利润 50,895.47 万

元（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沙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沙钢物贸、上海商贸为同一母公司；沙钢资源、

上海砼飞、重庆沙钢、锦德贸易、沙钢矿产与公司为同受母公司控制、盛隆化工

为母公司联营公司。以上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对关联法人的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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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关联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多年合作伙伴，是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的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历年来从未

发生过拖欠公司账款而形成坏账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是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公司与

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按照市场化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同与非关联方交易的定

价方式、政策一致；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结算方式，与非关联方交易一致。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沙钢物贸签订了《2020 年宽厚板购销协议》，

协议中约定了购销模式、购货数量、订货程序、结算方式、付款奖励、价格和交

货期、运输方法及费用结算、质量及数量验收方式等内容，协议有效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2020 年 1 月 1 日，淮钢公司子公司淮安淮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上海

商贸、沙钢资源、上海砼飞等公司签订了《铁矿资源代理采购协议》，协议中约

定了供矿数量、品种、定价方式、结算方式、验收标准等内容，协议有效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除上述主要协议外，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经营需要就交易具体情况与关联

方签署各单项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业务购销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利用与上述关联方的采购和销售优

势，将有利于降低公司原辅材料采购成本，拓展产品的市场份额，促进公司整体

经济效益的提高。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没有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上

述关联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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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了 2019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并严格审查

了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该等事项的

专项汇报，并查阅了有关规定，认为： 

2019年度，公司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

略要求，也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虽然公司2019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因市场

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但该差异是因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已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制定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销售、采购等部门均已对上述交

易进行充分的评估、分析和测算，预测的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基于个人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

为：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在与关联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订的，

且将与每一项具体业务一一对应，交易形式均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以市场为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我们认为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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